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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知悉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1 月 4 日 

（三）诉讼判决日期：2023 年 7 月 24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7 月 24 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22）京 0106 民初 23325 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由公司董事长武庄提供。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庄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武庄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董事长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范志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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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案件事实： 

1、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股东北京环宇万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鼎盛益祥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弘泰永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自行召集召开了“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杨旭、王大为、王晓茵、罗诗琪、马健威为公司

董事，由杨旭、王大为、王晓茵、罗诗琪、马健威组成的董事会召开会议选举杨

旭为董事长。 

2、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武庄、

范志鹏、梁城、张蕾、于红超为公司董事，由武庄、范志鹏、梁城、张蕾、于红

超组成的董事会召开会议选举武庄为董事长。 

 

纠纷起因： 

1、杨旭不认可公司 2022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效力及选举武庄为董事长的相关董事会决议效力；杨旭的代表股东北京鼎盛益

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也未就 2022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及选举武庄为董事长的相关董事会决议向法院请求确认决议效力的

诉讼。 

2、杨旭认为应按照“2021 年 1 月 29 日股东自行召集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选举杨旭为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其应为公司“董事长”。 

3、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杨

旭认为其为“公司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综上，诉讼参与主体：原告为挂牌公司（由杨旭代为行使诉讼权利），被告

分别为公司董事长武庄、董事范志鹏。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即挂牌公司）诉讼请求： 

1、判令二被告将土星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返还给公司； 

2、判令二被告将土星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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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专用章、董事会章、原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及北京一证通、社保一证通、全部

银行 U 盾、银行开户许可证返还原告并交接全部银行 U 盾登陆密码、北京一

证通密码、报税密码、社保登陆密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登陆

密码； 

3、判令二被告将土星公司的全部 （自土星公司成立之日至本项交接完成之

日）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账簿 （包括总账、明细账、日

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

表、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和其他会计资

料以及已经履行完毕、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重要合同返还原告；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理由： 

诉讼中，原告（由杨旭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共提交了 57 份证据，用以佐证

其全部诉讼请求。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驳回原告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其他进展 

本案判决未最终生效，尚处于上诉期。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对于诉讼案件将继续积极应对，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关于杨旭在本案中所依据的“2021 年 1 月 29 日股东自行召集召开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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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效力，已有公司股东就该决议效力向法院提起诉讼。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对外披露的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2023 年 7 月 24 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京 0106 民初 23325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土星在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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